
參、 推動策略及措施執行成果與達成情形 

住商部門為落實減碳分為住宅及商業二大部門，由內政部擔 
任住商部門總窗口，另商業部門係由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彙整11個相

關部會資料，包含交通部、衛生福利部、教育部、農業部、文 

化部、環境部、國防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等推動第二期住商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住宅部門由2個部會透過推廣綠建築、推廣再生能源、新建建 
築能效提升、既有建築減量管理、獎勵補助等8大策略，預估至114 年

合計約可減碳160.95萬公噸 CO2e（如圖1），另商業部門由11個部會
透過新建建築物採綠建築設計、優化調整強制性管制措施、鼓勵服務

業自主減碳、提供特定對象輔導、獎勵補助等8大策略推動減碳，預

估至114年合計約可減碳215萬公噸 CO2e（如圖2）。 

圖1 住宅部門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減碳策略與減碳貢獻 

圖2 商業部門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減碳策略與減碳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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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統計11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住商部門減碳執行成果，各

策略執行情況說明如下： 

一、 推廣綠建築 

推動住宅及商業類新建建築物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 
築標章，住宅部門預估113年減碳量約為1.94萬公噸 CO2e，經統計113

年已核發525件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築標章，實際減碳量 

約為4.18萬公噸 CO2e，執行率達215%。 

商業部門預估113年減碳量約為9.42萬公噸 CO2e，經統計113 

年已核發661件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築標章，實際減碳量約為10.56

萬公噸 CO2e，執行率達112.10%。 

另經費執行情形，113年預計投入經費為160萬元，實際投入160

萬元，經費執行率為100%。 

二、 近零碳建築評估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於111年3月30日發布之我國2050淨零 
排放路徑及策略，宣示我國淨零排放發展目標，訂出各階段里程目

標，包括：2030年公有新建建築物達建築能效1級或近零碳建築、

2040年50%既有建築物更新為建築能效1級或近零碳建築、 

2050年100%新建建築物及超過85%建築物為近零碳建築，依據行 

政院部會分工，內政部主責「近零碳建築」路徑規劃。 

為利達成上述目標，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業研擬推動我國近零碳建 
築之發展策略，係由公有建築帶頭做起，引導民間建築跟進，並以耗

能量大之建築優先，考量產業界因應時間，採分年分階段方式推動， 

要求申請建築能效評估及標示，第1階段自112年7月1日起由公有新建 

辦公、服務類建築率先推動，於申請綠建築標章時，需同時申請建築 
能效評估，且其建築能效等級至少須達2級以上；第2階段自113年7月1

日起再增加納入公有新建公共集會類、商業類及休閒、文教類建築， 

並自115年起須達1級或近零碳建築（1+級），以帶頭達成近零碳建築 

目標。 

另為強制新建建築物進行能效評估，內政部國土管理署自112年 
起啟動研訂建築能效評估系統法制化作業，刻正與相關產業研商溝通

中，預定於115年前完成，以利新建建築物逐步達成近零碳建築。 

為利數量龐大的老舊建築改善為近零碳建築，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針對公有既有建築物，已於113年完成補助35案中央機關及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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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建築物能效改善示範案例，由公有建築帶頭示範，再逐步強制公
有既有建築物能效評估及改善。至民間既有建築物，規劃跨部會整合 

措施，共同推動民間既有建築能效改善，包括： 

(一) 鼓勵透過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及重建獎勵，以改善建築能

源使用效率。（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二) 鼓勵深度節能，包括家電汰舊換新補助1級能效產品、導入能 

源技術服務業（ESCO）落實節能改善及提供企業投資抵減。
（經濟部） 

(三) 鼓勵或協助地方政府針對取得綠建築標章及建築能效標示給

予賦稅減免（如地價稅、房屋稅等）、研議推動綠色債券，及
透過貨物稅減免優惠，鼓勵民眾汰換為節能家電。（地方政

府、財政部） 

(四) 鼓勵企業取得建築能效標示，納入企業社會責任（CSR）報

告，及評估修繕貸款融資利息補貼之可行性。（金管會） 

(五) 爭取溫室氣體管理基金補助民眾辦理建築節能改善，鼓勵企
業自主改善及申請建築能效標示取得碳權之可行性。（環境

部） 

另經費執行情形，113年預計投入經費為340萬元，實際投入340 

萬元，執行率為100%。 

三、 推廣再生能源 

為推廣社會住宅設置太陽光電，內政部國土管理署自106年補助 
地方政府辦理社會住宅先期規劃案，皆要求依據行政院「太陽光電2 

年推動計畫」以極大化設置太陽光電，如因故無法設置，請於社會住 

宅屋頂留設太陽能設備管道及基座設施。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興 

辦社會住宅之設置原則：社會住宅係屬公有建築物，太陽能系統應依 
各地縣市政府規定設置，如各地縣市政府無太陽能設置規定，應於各

棟屋頂設置太陽能板，各棟太陽能板裝置容量至少須為2瓩。 

經地方政府及住都中心於「社會住宅興辦計畫及儲備用地執行進 
度管考系統」填報顯示，113年太陽能已規劃（含因故無法設置，於社
會住宅屋頂留設太陽能設備管道及基座設施等案件）217處。原於112 

年底預估113年底增加設置瓦數為87.2瓩，截至113年12月底實際增加 

208.84瓩，完成率239.5%。 

至研擬強制新建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相關規定，建築物設置太陽 
光電發電設備標準（草案）業於114年4月21日完成法規預告，並請各
公協會團體、民眾及經濟部能源署表示意見，待各方意見彙整完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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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辦法制作業。 

四、 新建建築能效提升 

強化新建建築物節約能源相關法規，新建建築物需依「建築 
技術規則綠建築基準專章建築物節約能源法規」及相關技術規範規
定設計，113年住宅部門預估減碳量為6.49萬公噸 CO2e，實際 

減碳量為5.55萬公噸 CO2e，統計110年至113年預估減碳量為 

25.96萬公噸 CO2e，實際減碳量為28.46萬公噸 CO2e，執行率達

109.63%；113年商業部門預估減碳量為4.10萬公噸 CO2e，實際減碳
量為6.14萬公噸 CO2e，統計110年至113年累計預估減碳量為 

16.4萬公噸 CO2e，實際減碳量為24.50萬公噸 CO2e，執行率達 

149.39%。 

為落實新建築物基地綠化設計，增進生態系統完整性，減輕 
熱島效應，淨化空氣品質，以及新建建築物節約能源設計管制，透
過補助縣市政府辦理綠建築審核抽查及宣導工作，以達成管制 

目標。統計113年已執行2,332件建築執照綠建築抽查及26場綠建築

宣導活動。另經費執行情形，113年預計投入經費為1,084萬元，實際

投入1,084萬元，執行率為100%。 

五、 研提建築能效標示制度 

為推動我國淨零排放政策，賴清德總統於113年4月宣告推動淨零 
轉型五大策略，啟動二次能源轉型，並於113年6月總統府下成立「國
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由行政院推動淨零排放相關政策，依部會

分工，內政部主責近零碳建築之推動，並參酌國際間推動建築節能策 

略之新趨勢，及我國亞熱帶高濕高熱氣候條件與國情，建構建築能效 

評估及標示系統，規劃於111-114年採分年分階段方式辦理，初期（111 年）

採鼓勵申請方式試辦1年，自112年7月1日起由公有建築帶頭做起，以引
導民間跟進，並針對耗能量大之建築物優先推動，逐步擴展至其 

他建築物。預估推動建築能效評估及標示制度後，平均建築節能率可 

從至少20%漸進提升至50%（2050年）。執行成果如下： 

(一) 辦理要點修正及建築能效評估系統手冊出版： 

1. 為推動建築能效評估與標示制度，內政部「綠建築標章及建

築能效標示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已納入建築能 

效等級相關規定及定義近零碳建築用詞，並新增單獨申請建 

築能效評估之規定。 

2.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110年12月出版建築能效評估系統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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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公告自111年1月1日起實施，以作為評定建築能效等級之方
法，初期僅適用6類12組建築類組，於申請綠建築標章評定時， 

自願併同辦理建築能效評估，或單獨申請建築能效評估。 

3. 為因應大量既有非住宅建築物之能效診斷與改造之評估需求，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業於112年12月函頒增訂「既有建築能 

效專家評估系統」，自113年1月1日起實施，將作為公家及民 

間單位既有建築物，於申請建築能效標示之評定依據。 

4. 為健全我國建築能效評估制度，內政部建研所業於113年10月

25日函頒建築能效評估手冊（2024年版），自114年7月1日起 

實施，擴大適用各建築類組。另因應申請需求，申請人得於 

上述實施日前，自願採本手冊之評定基準，申請建築能效評

估。 

5. 為利廠房類及社區類之綠建築評估系統版本進行建築能效評
估，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113年12月26日函頒「綠建築評估手 

冊－廠房類」及「綠建築評估手冊－社區類」（2025年版），

增訂綠建築納入建築能效之說明及配合調整建築能效標示之

得分依據，並修正空調節能基準與再生能源優惠係數等。 

(二) 推動措施： 

1. 試辦1年：111年針對6類12組建築類組有意願申請建築能效標

示者，於申請綠建築標章時自願申請。 

2. 公有帶頭：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採分年分階段方式，第1階段自
112年7月1日起由公有新建辦公、服務類建築率先要求申請建 

築能效評估及標示，第2階段自113年7月1日起增加納入公有 

新建公共集會類、商業類及休閒、文教類建築，以逐步達成 
2030年公有新建建築物達建築能效1級或近零碳建築之階段

目標。 

3. 建築能效法制化：內政部國土管理署自112年起啟動研訂建築

能效評估系統法制化，113年持續與相關產業研商溝通中，並

預定於115年前完成。 

4. 社會住宅帶頭示範：自112年度起國家，住都中心招標的社會

住宅及公辦都更建物，率先全面導入新建住宅能效標示1級之 

規劃設計，以率先落實2050淨零排放施政目標，至113年底完
成12萬戶社會住宅目標，預計每年可減碳約4.74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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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租屋市場提升家電設備能源效率：內政部地政司透過租賃住
宅服務業公會等多元管道，宣導鼓勵提升家電設備效能之減 

稅優惠或設備汰換補助。另向不動產仲介或租賃業相關公會， 

宣導鼓勵取得建築能效標示並公開揭露，以利民眾查詢。 

6. 針對建築相關從業人員，內政部建研所於113年度已辦理30場

近零碳建築與建築能效評估及標示系統之相關講習訓練推 

廣，計有建築及機電設計專業技術人員、建管及營建相關審 
查人員、營繕及物業管理人員及其他人員等，共計3,415人次

參加，以厚植建築能效評估相關專業人力。 

7. 為加強與建築業界溝通，內政部於113年已辦理5場近零碳建築

相關議題之溝通會議，與相關公協會團體進行雙向溝通，凝聚

共識，加速推動近零碳建築轉型。 

另經費執行情形，本項經費已納入評估研提我國近零碳建築之發

展策略項目。 

六、 降低熱島效應 

臺中及高雄都會公園園區20萬餘棵樹木及設施養護良好， 
113年臺中都會公園新種植樹木2,000棵、高雄都會公園新種植

1,000棵，已達成預定目標，能有效達成減碳及降低都市熱島效應， 

降低周遭區域二氧化碳含量，增進景觀及生態服務功能。除維持 
既有園區自然碳匯功能，並與企業合作增匯行動，成效良好。另經
費執行情形，屬非公務預算經費辦理，由企業出資經費合作辦理。 

七、 既有建築減量管理 

既有建築內之設備使用狀況將影響溫室氣體排放量，住商部 
門藉由推動使用能源設備器具容許耗用能源基準管制措施及節

能標章產品認證措施，淘汰市場上高耗能產品、促進廠商生產高效

率產品，並引導消費者優先選用，以提升設備能源效率。 

住宅部門預估113年可促成減碳量約為23.81萬公噸 CO2e，實 
際減碳量約為23.05萬公噸 CO2e，執行率為96.81%。另經費執行情

形，113年預計投入經費為5,300萬元，實際投入5,300萬元，經費執

行率為100%。 

商業部門預估113年可促成減碳量約為12.84萬公噸 CO2e，實 

際減碳量約為12.84萬公噸 CO2e，執行率為100%。另經費執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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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113年預計投入經費為1,100萬元，實際投入1,100萬元，經費 執

行率為100%。 

八、 服務業強制性管制措施 

商業部門針對服務業能源大用戶、政府機關、學校、郵政及 
交通事業、展覽館等特定對象推動強制性管制措施，要求落實節能

減碳行動，以符合相關規範或節約能源目標（如年度節電率應 

達1%以上），預估113年可促成減碳量約為11.08萬公噸 CO2e，

經統計113年實際減碳量為14.16萬公噸 CO2e，執行率為127.80%。
另經費執行情形，113年預計投入經費為22,596.50萬元，實際投入

71,327.76萬元，經費執行率達315.66%。 

九、 特定對象輔導措施 

針對服務業提供節能診斷與輔導，透過媒合 ESCO（能源技術 
服務業者）、強化能源管理、低碳經營模式調整等措施，協助業者

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預估113年可促成減碳量約0.66萬公噸 

CO2e。經統計113年實際減碳量為3.99萬公噸 CO2e，執行率達
604.55%。另經費執行情形，113年預計投入經費為32,541萬元，實際

投入37,095萬元，經費執行率達113.99%。 

十、推動服務業自主減碳 

政府透過政策引導與鼓勵，並辦理說明會等宣導活動，強化產業 
對減碳的理解與關注，進一步帶動業者自主執行節能減碳管理措施，

如汰換低效能之設備、採用具節能標章之產品、購買綠電及設置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等，落實產業能源效率優化與綠色轉型，預估113年共 

辦理47場次宣導活動、減碳量約量3.76萬公噸 CO2e。經統計113年於 
宣導活動實際辦理760場次，觸及94,439人次，執行率為1617.02%，主

要係文化部及內政部因應節能減碳趨勢，實際宣導活動場次較原規劃

多；實際減碳量為26.22萬公噸 CO2e，執行率達697.34%。另經費執行 

情形，113年預計投入經費為5,910萬元，實際投入5,460.95萬元，經費 
執行率為92.64%，主要係衛生福利部依採購法採決標金額計算投入實

際經費，故較實際執行較原規劃經費少。 

十一、獎勵補助 

內政部為強化都市更新整建維護，鼓勵採用綠建材、綠色能源或 
綠建築工法進行整建維護工程，以改善既有建築之建築能效，達到節
能減碳之效，113年預計投入補助經費為200萬元，實際投入825萬元，

經費執行率達413%。另透過建築容積獎勵都市更新及危老重建案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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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綠建築標章，導入綠建築理念並納入計畫執行，以達到溫室氣體減
量成效，113年都市更新及危老重建案獎勵綠建築標章案件數共計223 

案。 

推動服務業導入節能績效保證專案，鼓勵用戶運用系統化節能改 
善及導入能源管理系統（EMS），藉由設備效率提升及有效的能源管

理，擴大節能成效。經統計113年補助服務業（含機關、學校、醫院及 

服務業）共27案進行節能改善，本策略之減碳成效併入「服務業強制
性管制措施」策略中的服務業能源查核措施內計算。另經費執行情形，

113年預計投入經費為16,300萬元，實際投入16,300萬元，經費執行

率達100%。 

十二、鼓勵將永續發展納入投融資考量 

已要求38家本國銀行、21家壽險業者、19家產險業者、29家證券 商、

10家期貨商、38家投信業者，於辦理企業授信、專案融資審核或 

訂定投資政策時，依「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授信準則」、「保險業 
辦理放款其徵信、核貸、覆審等作業規範」、「保險業資產管理自律

規範」等自律規範或「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期貨商內

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等內控制度，將永續發展納入投融資考量，以 

藉由金融機制引導授信企業重視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鼓勵產業追 
求永續發展及達成減碳目標，並促使金融成為企業淨零轉型的重要助

力。 

十三、其他 

針對國防單位以「自主實施節能減碳措施」為主軸，透過內部盤 

點與技術改善，提升整體能源使用效率；另鼓勵餐飲業響應環保餐廳 
政策（包含落實惜食、減塑及使用在地食材等），以有效減少廢棄物

及溫室氣體排放。經統計113年自主節電實際減碳量為0.14萬公噸
CO2e、推動1,211家業者響應加入環保餐廳行列。 

藉由上述各項推動策略，113年住商部門預估減碳量為74.10萬公 
噸 CO2e，實際減碳量為106.83萬公噸CO2e，執行率144.17%（如表3）。

其中住宅部門預估減碳量為32.24萬公噸 CO2e，實際減碳量為32.78萬

公噸 CO2e；商業部門預估減碳量為41.86萬公噸CO2e，實際減碳量為

74.05萬公噸 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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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13 年住商部門措施預期減碳量與措施實際減碳量統計表 

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 

113 年措施 

預期減碳量 

（萬公噸 CO2e） 

113 年措施 

實際減碳量 

（萬公噸 CO2e） 

執行情形 

內政部 21.95 26.43 符合 

經濟部 47.50 51.50 符合 

衛生福利部 1.27 1.66 符合 

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 

2.12 3.91 符合 

教育部 0.47 0.79 符合 

交通部 0.77 2.55 符合 

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 

0 18.61 符合 

文化部 0 0.06 符合 

農業部 0.02 1.18 符合 

環境部 － 0 － 

國防部 － 0.14 符合 

合計 74.1 106.83 符合 

註：1.國防部係採自行管制節能減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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